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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大综治函〔2021〕11 号 

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 6.15学校安全稳定工

作会议精神的紧急通知 

校内各单位： 

6 月 15 日下午，学校召开了安全稳定工作会议，会议

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对湖北十堰重大安全事

故的重要指示，并就学校近期安全稳定工作进行了部署。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和工作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是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学校

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性，牢固树立“安全稳定工作无小事”

的思想意识，强化安全工作底线思维，切实把保障师生生

命财产安全和校园安全稳定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。 

二是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。各单位要结合安全生产月

工作，立即开展一次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尤其是对本单位

实验室、危险化学品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

运输等各环节安全情况，进行全链条、无死角的彻底排查，

要立即部署消防隐患和食品安全排查，建立本单位安全风

险台账，列出单位风险清单，及时整改清零。6 月 21 日前，

完成本单位安全风险隐患排查，排查情况录入 6 月“三个



排查”月报表。 

三是进一步强化风险研判。各单位领导班子每季度要

召开一次安全分析研判会议，对本单位的风险点进行全面

分析研判。要形成提前进行研判，日常开展排查，及时消

除隐患的良性机制。把精准研判和隐患排查相结合，做到

研判在前，排查在后。6 月 18 日前，组织召开本单位安全

稳定形势分析研判会，对本单位安全风险点进行全面分析，

形成第二季度安全稳定形势分析研判报告。以后每季度按

要求报安全稳定形势分析研判报告。 

四是进一步强化安全教育。6 月 22 日前，组织开展本

单位“六个针对”安全教育工作，并将工作开展情况报校

综治办。要针对节假日居家生活，开展室内用火、用电、

用气等安全教育；要针对外出旅行游玩，开展交通、防汛、

防火等安全教育；要针对夏季气候和青少年特点，开展防

溺水、防范侵害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；要针对高校学生屡

遭诈骗的情况，加强防电信网络诈骗、防非法校园贷等安

全教育；要针对校外实习、社会实践等，加强规范管理和

生活安全常识教育，不断提升师生安全意识和自护能力；

要针对学期末考试和中、高考，加强对学生考风考纪教育，

诚信应考，进一步加强家校联系，重点做好不能按时毕业

和挂科较多学生的安抚工作。同时，各单位要加强对因心

理、学业、情感等列入特殊群体的关心关爱，做好毕业生

离校前教育。 

五是进一步强化敏感节点管控。今年敏感节点多，重

大活动多。各单位要密切关注“七一”前后等重要敏感时



间节点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，要有针对性提前开展谈

心谈话，明确要求不得参与敏感活动、发表不当言论，坚

决杜绝意识形态事件发生。涉重点人员单位要切实做好重

点人员“一人一组、一人一策”教育帮扶转化工作，定期

谈心谈话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正面引导。6 月 22 日前，

涉重点人员单位针对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要进行一次自查，

做好相关工作部署并将工作情况报校综治办。 

六是进一步抓好学校重点任务的年中推进工作。根据

学校《关于开展重点任务年中专项督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

6 月 25 日前，各单位完成《<关于进一步加强南昌大学安全

工作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>的任务分解及工作推进表》。 

请各单位于 6 月 25 日 17:00 前，将本单位工作落实情

况填写《“6.15”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会议任务推进表》及第

二季度安全稳定分析研判报告、《<关于进一步加强南昌大

学安全工作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>的任务分解及工作推进表》

报学校综治工作平台，未列入综治责任单位的，相关材料

报综治办胡蔚办公网邮箱，联系电话：83969161。督办室

将对本次专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导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综治办 

2021 年 6 月 16 日 


